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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背景

▲

□据 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记者
常志鹏 崔清新）

全国人大常委会23日审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这意味着在
我国实施已经近20年后，随着人们消
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理念的巨大变
化，这部法律的修改进入实质阶段。

如何规范和保护“网购时代”消费？
怎样确保消费者信息安全？产品质量不
过关，退货是否顺畅？消费者维权“举证
难”何时了？这些消费者普遍关心的问
题，消法修正案草案均有涉及。

【看点一】法律将对网购欺
诈说“不”

草案规定首先要确保消费者的知
情权：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
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
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
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
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风险
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真实、必
要的信息。

在保护网购消费者选择权方面，
草案赋予消费者在适当期间单方解除
合同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
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但根据商品性质
不宜退货的除外。经营者应当自收到
退回货物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

付的价款。
在保护消费者的损失赔偿请求权

方面，草案规定当网络交易平台上的
销售者、服务者不再利用该平台时，消
费者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
赔偿。

但针对目前网购交易中70%来自
“个人”对“个人”交易的现象，如何规
范卖家行为，这次修改并未体现。

【看点二】消费者个人信息，
经营者不得擅自泄露

草案明确：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
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姓名权、肖像
权、隐私权等个人信息得到保护的权
利。草案还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
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
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
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并确保信
息安全。

草案还规定，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
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
后，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

【看点三】商品三包，七日不
再是“硬约束”

草案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

依照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退货，或
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没有国家规定和与当事人约定的，消
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七日后，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解除
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
符合的，可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
等义务。

不过专家认为，草案还应该进一
步明确，退换货若产生其他费用，如交
通运输费用等，经营者还要承担相应
费用。

【看点四】部分商品，将由经
营者承担相关举证责任

不少消费者有这样的感觉，在商
品房、网购、金融消费等领域，面临的
最大问题是维权难，维权成本高。

草案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
车、微型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等耐
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自消费
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
出现瑕疵，发生纠纷的，由经营者承担
相关举证责任。”

邱宝昌评价说，这样规定对部分
商品和服务的举证责任进行了倒置，
消费者就不再用自己举证了，避免了
鉴定难、成本高，不专业等难题，方便
了消费者维权，也可倒逼经营者把更
多投入放到品质保证上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四大看点

法律将对网购欺诈说“不”
□据 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记者
常志鹏 崔清新）

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于
1993 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该法自颁布实施以来为消费维权
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我们梳理了 20 年来中消协维权
的主要案例。

●1994 年到 1999 年，针对高压
锅、啤酒瓶爆炸，燃气热水器致死等
事件，推动出台了相应的保护消费者
权益的规定。

●1995年、1996年，针对“王海现
象”，中消协呼吁加强社会对消法“制
止欺诈行为 落实加倍赔偿”条款的
理解。

●1998年到2001年，关注了一系
列家装建材产品的测试和新装修家庭
空气质量检测工作，推动建材和装修
污染管理规定出台。

●1999 年 12 月，中消协编辑 100
个商品房案例，列举了十大陷阱，呼吁
政府部门加强购房管理。

●2001 年 2 月，中消协妥善处理
三 菱 帕 杰 罗 V31、V33 汽 车 赔 偿 问
题。促使制订召回方案。

●2005年、2007年中消协提出取
消漫游费、月租费等建议，最终降低了
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

●2011年，促使保险行业修改了
商业机动车保险条款。

20年来主要维权事件


